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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岁的李某系

肢体二级残疾人，常年患

病、医疗负担沉重。为缓

解经济压力，他将名下房

屋口头出租给于某个人

居住，然而于某在租住期

间始终未支付租金，对方

均以各种理由推脱。

李某通过微信与于

某对账，于某书面确认共

拖欠租金 12400 元，并表

示暂时在外地，待返回后

一并结清。此后，于某失

联，既不支付租金，也未

腾退房屋，李某多次催告

均无回应。

在家人陪同下，李某

来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

申请援助。承办律师接

受指派后，第一时间了解

案 情 ，梳 理 微 信 对 账 记

录、聊 天 记 录 等 关 键 证

据，并连夜撰写起诉状，

向法院提交立案材料。

法院受理案件后，承

办律师积极争取调解，多

次联系于某，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

规定进行释法。于某最

终通过微信将租金全额

支付给李某，并委托朋友

协 助 完 成 房 屋 腾 退 交

接。李某随后向法院申

请撤诉，纠纷得以解决。

承办律师考虑老年

残疾人身体虚弱、不便长

期诉讼的实际情况，摒弃

“为诉而诉”的思路，通过

非诉讼调解方式促成双

方达成和解，有效保障了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据河南省信阳市光
山县司法局微信公众号

口头租房他人
残疾老人
如何讨要租金

一楼业主私搭雨棚被诉拆除获支持
法院：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判决：
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法院审理后认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

理相邻关系。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

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对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本案中，老赵未经相邻业主同意，擅自在 102 室上

方、202 室下方的公共部位搭建固定金属结构的玻璃雨

棚。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可知，该玻璃雨棚与 202 室阳台

外墙下端相邻，客观上增加了他人攀爬带来的危险以及

下雨天的噪音影响，对老李的居住安全和生活安宁构成

妨害，遂判决老赵拆除该玻璃雨棚。

老赵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维持了原判。

法官：
个人利益的实现不应牺牲他人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

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第二百九十六

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

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

人造成损害。”

该两条规定了不动产权利人的相邻损害防免义务，

即不动产权利人在使用自己的不动产时，应当注意防止

和避免对相邻不动产的安全和权益造成损害的法定义

务；若因自己的使用行为给相邻不动产权利人造成实际

或潜在损害，应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老赵作为 102 室业主，在使用自己的不动产

时，应当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虽其主张雨棚

未被认定为违建，但其搭建行为已实际影响二楼住户的

居住安全与生活安宁，受损方有权要求排除妨害。

据《人民法院报》

邻居自作主张搭建雨棚

老赵与老李系某小区

上下楼邻居，老赵住 102 室，

老李住 202 室。在老李外出

期间，老赵未提前与其协商

便在一楼天井处搭建了不

锈钢结构的玻璃雨棚。

老李回家发现后，多次

要求老赵拆除该玻璃雨棚，

并寻求居委会调解，但均未

能劝阻和制止老赵继续搭

建。老李遂将老赵诉至法

院。

老李认为，下雨天雨水

滴落至雨棚会产生噪音，影

响休息；雨棚足够支撑成年

人攀爬，距二楼阳台、卧室

过近，存在安全隐患。

老赵辩称，雨棚建在自

家天井，无需经老李同意。

不存在噪音、攀爬等风险。

雨棚未被城管部门认定为

违建，老李无权要求拆除。

一楼业主未经二楼业主同
意私自搭建玻璃雨棚，产生噪
音并影响二楼安全，二楼业主
诉至法院要求拆除。近日，江
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
纷案，认为一楼业主的行为侵
害了二楼业主的相邻安全，应
当排除妨害，遂判决一楼业主
拆除该玻璃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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